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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人員不適任資格認定資訊蒐
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一條

第八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以下簡稱機構）人員，包括下列

人員： 

一、負責人： 

（一）公立機構：該機構首長。 

（二）公辦民營機構：契約書所載

之廠商負責人。 

（三）私立機構： 

1.依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

條，向機構主管機關申請設

立基本資料上所載之負責

人。 

2.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

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九條第

二項設立許可證書所載之負

責人。 

3.依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二

條第三項，向機構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負責人申請文件所

載之新負責人。 

二、工作人員：於機構內實際從事照

顧、協助照顧、提供服務、擔任行

政及其他提供勞務工作之人員。 

一、 明定適用本辦法之對象。 

二、 由於機構工作人員，皆負有實質管

理及保障兒童及少年安全之責任，

須依本法第八十一條規定進行查

證，爰明定於機構從事照顧、協助

照顧、提供服務、擔任行政及非屬

行政以外勞務（如清潔）工作者，

均屬工作人員範疇。 

第三條  機構主管機關應對不適任機構

人員進行資訊蒐集、處理、利用及查

詢。 

機構主管機關主動或受理查詢機

構人員有無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

款相關情事時，得請求有關機關提供

資料，必要時並得逕向有關機關查

一、為防止不適任人員進入機構，機構

主管機關（包括中央主管機關及地

方主管機關）應進行資訊蒐集、處

理及利用，並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機構主管機關主動查詢

機構負責人或受理機構查詢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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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被請求查詢機關應協助查復。 

 

員有無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

不適任情事，得以公文請求其他機

關(如各級教育、警政、法務及社政

主管機關)協助查詢或提供具體資

料(如前科紀錄等)，例如本法第八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得請機構所在

地警察機關協助查詢。至本法第八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行

政裁罰案件資料，由社政及教育主

管機關提供。 

第四條  機構應於每年五月及十一月，

檢具機構現職人員名冊，報機構主管

機關查詢現職人員有無本法第八十一

條第一項各款相關情事。 

為防止機構人員於任職期間發生不適任

情事，致機構主管機關無法即時掌握及

管理，爰明定機構應檢具現職人員名

冊，由機構主管機關定期查詢現職人員

有無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第五條  機構人員經機構主管機關依前

二條規定查詢，有本法第八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情事者，不得擔任

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機構主管機關依前二條規定，得

知機構人員有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之情事者，機構

主管機關應召開會議，審酌案件情

節，認定其不適任之期間；必要時，

得組成調查小組調查後，認定之。 

機構主管機關依前二條規定，得

知機構人員有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之情事者，機構主管機關

應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

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審酌

案件是否有客觀事實，足認有傷害兒

童少年之虞，並認定其不適任之期間。 

前二項不適任期間，經機構主管

機關認定者，不得重複調查及認定。 

一、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係經司法程序認有犯罪嫌疑或判決

有罪確定者，因性犯罪情事對兒童

及少年危害重大，為有效保護兒童

及少年權益，無需審酌案件情節認

定不適任期間，即屬不適任人員。 

二、第二項明定機構主管機關認定機構

人員不適任期間之程序。 

三、第三項明定機構主管機關認定機構

人員是否有傷害兒童少年之虞及不

適任期間之程序。 

第六條  機構主管機關認機構人員有前

條不適任之情形者，應通知機構依本

法第八十一條規定辦理。 

一、明定機構主管機關認機構人員有不

適任情形，應通知機構依本法第八

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七項規定處理。 

二、另為掌握時效性，機構主管機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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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電信或其他資訊科技方式通知

機構，公文後補。 

第七條  機構主管機關、被請求協助查

詢之機關、機構承辦人員，對所查閱

之機構人員資料負有保密義務，除供

業務需要之用外，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明定查詢資料者對於機構人員之個人資

料處理負有保密義務，並僅得供業務處

理用。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